关于对《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被征地人员就业援助工作的操作细则》的解读

根据《闵行区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被征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的实施意见》（闵府规发[2017]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沪人社就发[2016]54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区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闵人保规发[2016]7号）等文件要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被征地人员就业援助工作的操作细则》（闵人保规发[2017]4号），旨在进一步深化政府促进就业责任体系，完善我区就业援助机制。现就该《操作细则》内容进行如下解读：
问题一：加强本区被征地人员就业援助的依据和目标是什么？
答：按照《闵行区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被征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的实施意见》（闵府规发[2017]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沪人社就发[2016]54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区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闵人保规发[2016]7号）等文件精神，加强本区就业阶段被征地人员的就业援助，确保被征地人员以灵活就业形式实现就业稳定。 
问题二：《操作细则》中涉及的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适用对象有哪些?
答：第一，本区行政区域内被征地的具有本市户籍的就业阶段人员，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不满15年，经认定为市级就业困难人员，已办妥灵活就业登记备案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本区行政区域内被征地的具有本市户籍的就业阶段人员，不符合市级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且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不满15年的，就业确有困难的，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同意，已办妥灵活就业登记备案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问题三：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可享受社保补贴标准是什么？
答：对以上第一类人员，可享受区级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每月标准为按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0%作为缴费基数计算的应缴社会保险费的30%。
对第二类人员，可享受区级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每月标准为按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0%作为缴费基数计算的应缴社会保险费的80%。 
问题四：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向哪里申请？
答：由个人向征地时所在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问题五：申请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需提供哪些材料？
答：个人申请时需提供以下材料：1、本人身份证；2、本人《就业创业证》（《就业失业登记证》、《劳动手册》）；3、指定银行的个人有效实名制银行结算户借记卡或存折；4、《闵行区被征地人员区级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费补贴申请表》。
问题六：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如何发放？
答：区级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费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办法，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将补贴资金按月发放至补贴对象个人银行账户。
问题七：哪些条件下停止享受被征地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答：实现灵活就业的被征地人员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次月起停止享受社保费补贴：1、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2、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3、办理退出灵活就业登记备案手续的；4、停止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或以其他就业形式缴纳社会保险费的；5、本人要求停止享受社会保险费补贴的；6、被判刑收监执行的；7、出国定居的；8、死亡的；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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